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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

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用语具有与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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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15]1915 号”文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9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5 年 9 月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成功发

行规模 50 亿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

简称“15 万科 01”）；2017 年 7 月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成功发行规模 30 亿元

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债券简称“17 万科 01”）；2017 年 8 月发行人面向合格投资者成功发

行规模 10 亿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17 万科 02”）。 

二、债券基本情况 

（一）15 万科 01 

发行主体：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5 万科 01。 

债券代码：112285.SZ。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5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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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

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17 万科 01 

发行主体：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17 万科 01。 

债券代码：112546.SZ。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利率：4.50%，前三年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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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

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年 7月 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三）17 万科 02 

发行主体：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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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7 万科 02。 

债券代码：112561.SZ。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利率：4.54%，前三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

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4 日。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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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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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

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

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

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

息资料。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1,288.64 亿元，较 2015 年末

增加 493.73 亿元，占 2015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6.22%，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发布《关于 2016 年

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4 日发布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事项。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1,673.08 亿元，较 2016 年末

增加 384.44 亿元，占 2016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3.78%，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发布《关于 2017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发布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事项。 

除了上述事项以外，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

定和《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

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披露了 2017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 2017 年年

度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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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

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按照核准

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

致。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

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按时完成“15 万科 01”的利息

偿付，“17 万科 01”、“17 万科 02”尚未开始付息。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管理

职责，报告期内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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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和物业服务。在巩固核心业务优势的基础

上，发行人亦积极拓展于生活服务相关的其他业务。 

2017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429.0 亿元，同比增长 1.0%；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5 亿元，同比增长 33.4%；每股基本盈利 2.54 元，同

比增长 33.4%；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21.1%，较 2016 年增加 2.61 个百分

点。 

2017 年发行人实现实现销售面积 3,595.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5,298.8 亿元，

同比分别上升 30.0%和 45.3%，累计开工约 3,651.6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6.4%，

较年初计划增长 24.9%。发行人围绕“城市配套服务商”定位所搭建的生态体

系已初具规模，在巩固住宅开发和物业服务固有优势的基础上，业务已延伸至

商业开发和运营、物流仓储服务、租赁住宅、产业城镇、冰雪度假、养老、教

育等领域。 

2017 年 7 月，发行人入选《财富》“世界 500 强”，名列第 307 位。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7 年度 

2016 年末/ 

2016 年度 

资产总额 116,534,691.78 83,067,421.39 

负债总额 97,867,297.86  66,899,764.26 

所有者权益 18,667,393.92  16,167,657.13 

营业收入 24,289,711.03  24,047,723.69 

营业利润 5,081,291.64  3,902,377.88 

利润总额 5,114,195.27  3,925,361.17 

净利润 3,720,838.73  2,835,025.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05,181.49  2,102,260.63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8,232,283.42  3,956,6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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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末/ 

2017 年度 

2016 年末/ 

2016 年度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5,161,323.30 -4,338,905.01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5,526,489.62  3,129,665.06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5,478,748.04  4,142,114.19  

流动比率  1.20    1.24  

资产负债率  83.98% 80.54% 

速动比率  0.50    0.44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56   0.062  

利息保障倍数  9.01    9.48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7.04    12.42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9.34    7.8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2、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变动幅度 说明 

资产总额 116,534,691.78 83,067,421.39 40.29% 经营规模扩大  

货币资金 17,412,100.92 8,703,211.82 100.07% 销售回款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1,249.37 45,867.12 -97.28% 
金融资产公允价格变

动  

预付款项 7,301,710.69 5,026,254.06 45.27% 预付地价增加 

其他应收款 16,324,976.59 10,543,500.49 54.83% 
向合作方及联合营项

目付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72,189.35 867,050.00 -91.67% 投资结构变化  

长期股权投资 8,122,430.53 6,170,198.84 31.64% 对外投资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2,881,130.03 2,187,442.43 31.71% 投资性物业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206,597.59 96,022.63 115.16% 长租公寓业务发展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5,100.20 719,853.30 34.07% 
土地增值税清算准备

金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93,568.60 727,744.06 105.23% 
为取得长期资产支付

款项增加 

预收款项 40,770,593.99 27,464,555.45 48.45% 销售规模扩大  

应付利息 99,514.43 37,837.49 163.00% 
报告期内融资规模增

加  

其他应付款 18,288,680.29 10,658,025.72 71.60% 

合作方往来增加、土

地增值税清算准备金

增加  

长期借款 9,602,904.47 5,640,606.13 70.25% 融资规模增加  

预计负债 15,986.64 11,867.24 34.71% 
酬金制物业管理项目

预计亏损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529.97 50,404.82 -47.37% 
收购公司公允价值变

动减少  

项目 2017 年 1-12 月 2016 年 1-12 月 变动幅度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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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72,328.80 39,676.12 82.30% 
没收订金及违约金收

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39,425.17 16,493.40 139.04% 偶然性支出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05,181.49 2,102,260.63 33.44% 净利润增加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14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运用计划 

（一）15 万科 01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15 号”文核准，于 2015 年 9 月面向

合格投资者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 50 亿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按约定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并验资。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

划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 20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改善债务结构；剩余资

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二）17 万科 01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15 号”文核准，于 2017 年 7 月发行

了规模为人民币 30 亿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并验资。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

划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改善债务结构。 

（三）17 万科 02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15 号”文核准，于 2017 年 8 月发行

了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已按约定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并验资。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

划为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改善债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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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15 万科 0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其中 20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净额全部

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使用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

内容一致。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

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号：010900122510811），用于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二）17 万科 0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使用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内容一致。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

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号：010900122510811），用于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三）17 万科 02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使用计划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内容一致。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

行）开立了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号：010900122510811），用于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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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各期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

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

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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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及各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报告期

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已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

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时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组成偿付

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

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

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中信证券已与发行人签订《受托管理协议》，由其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各期债券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发生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需披露事宜的，将及时履行相应程序。 

（六）发行人董事会承诺 

根据发行人于 2015年 7月 1日提请第十七届董事会通讯表决并通过的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以及发行人董事会作出的相关承诺，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

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或者在各期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至少采取

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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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

付债券本息的情况，无需采取相应承诺的措施。 

（七）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已按照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设置偿债保障金专户，报告期内，

各期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及时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了各期债券本息的按

时足额支付。 

二、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各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一）15 万科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完成第二次付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二）17 万科 01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1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利息支付事宜。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7 月 18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7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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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三）17 万科 02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4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利息支付事宜。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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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评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分别出具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 149

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

（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 150 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8）》（信评委函字【2018】跟踪 151 号）。维持发

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15 万科 01”、“17 万科 01”和

“17 万科 02”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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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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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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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除了下列事项以外，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

定和《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重大事项： 

1、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1,288.64 亿元，较 2015

年末增加 493.73 亿元，占 2015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6.22%，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发行人 2016 年新增借款分类明细如下： 

类别 
2016 年变动数额（亿

元） 

变动数额占 2015 年

末净资产比例 

银行贷款 398.45 29.23%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115.63 8.48%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

款额、小额贷款 
13.05 0.96% 

其他借款 -33.40 -2.45% 

合计 493.73 36.22% 

上述新增借款因发行人扩展业务需要所增，属于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对发

行人偿债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发布《关于 2016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

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6 月 4 日发布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事项。 

2、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1,673.08 亿元，较 2016

年末增加 384.44 亿元，占 2016 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3.78%，当年累计新增借款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发行人 2017 年新增借款分类明细如下： 

类别 2017 年变动数额（亿元） 
变动数额占 2016 年末净

资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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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7 年变动数额（亿元） 
变动数额占 2016 年末净

资产比例 

银行贷款 373.00 23.07% 

企业债券、公司债券、

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 

34.06 2.11%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

款额、小额贷款 
-24.78 -1.53% 

其他借款 2.16 0.13% 

合计 384.44 23.78% 

上述新增借款因发行人扩展业务需要所增，属于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对发

行人偿债能力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发布《关于 2017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

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发布受托管理事

务临时报告说明相关事项。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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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